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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

1.总法定工作日：7440天。测算依据如下：

（365天/年－52周/年×2法定休息日/周－13天法定假日）×30

人=7440个工作日。

2.其他执法工作日：3296天。测算依据如下：

（1）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 30 次/年×2 天×10 人=600 个

工作日；

（2）重点时段安全生产督查巡查 10 次/年×2 天×30 人=600

个工作日；

（3）实施行政许可（现场核查、审查）30 件/年×2人×1 日

=60个工作日；

（4）案件立案调查及办理 10 件×40 天/件×2人=800 个工作

日；

（5）事故调查处理 5起×30天/起×5人=750个工作日；

（6）投诉举报、信访件处理 20件×3天/件×2人=120个工作

日；

（7）人大建议、政协提案办理 3件×20天/件×2人=120个工

作日；

（8）开展部门联合督查检查 10 次/年×2天×2 人=40 个工作

日；



—— 2 ——

（9）行政诉讼、行政复议、听证约 20个工作日；

（10）迎接省、市安全生产督查 6次×3天×2人=36个工作日；

（11）法治普法、宪法宣传周、六月安全月宣传活动等约 150

个工作日。

3.非执法工作日：3870个工作日。测算依据如下：

（1）参加学习、培训、会议 30天/年×30人=900个工作日；

（2）参加党群活动（扶贫）、志愿者及工会活动 10天/年×30

人=300个工作日；

（3）法定年休假、探亲假、婚（丧）假、产假、病假、事假

约有 10天/人×30人=300个工作日；

（4）应急值班 30次/年×21人=630个工作日；

（5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20起×4人×3天=240个工作日；

（6）综合性工作及其他临时性工作 50 天/年×30人=1500 个

工作日。

4.监督检查工作日：274个工作日。测算依据如下：总法定

工作日－其他执法工作日－非执法工作日=执法工作日，即：

7440-3296-3870=274个工作日。


